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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股票代码：

300580

股票简称：贝斯特 公告编号：

2019-036

无锡贝斯特精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

司被评定为国家级“绿色工厂”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19年9月12日，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公布第四批绿色

制造名单的通知》（工信厅节函〔2019〕196号），无锡贝斯特精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被评定为国家级“绿色工厂” 。

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开展绿色制造名单评选， 旨在贯彻落实 《工业绿色发展规划

（2016-2020年）》和《绿色制造工程实施指南（2016-2020年）》，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持续

打造绿色制造先进典型，加快推动绿色制造体系建设。 本次公布的第四批绿色制造名单中，绿色

工厂602家、绿色设计产品371种、绿色园区39家、绿色供应链管理示范企业50家。

公司本次被评定为“绿色工厂” 是对公司绿色生产、绿色制造的充分肯定与鼓励。 多年来，公

司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坚持走绿色化、智能化道路，尤其将环境保护视为公司重要使命，运用先进

的技术手段和管理理念针对传统工艺进行全方位革新升级， 致力于建设成为业内一流的实践绿

色内涵的生产基地。 未来，公司还将不断推进绿色工厂管理体系建设、完善绿色工厂管理制度，继

续落实绿色发展理念，为绿色制造、高质量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特此公告。

无锡贝斯特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162

证券简称：香江控股 公告编号：临

2019-053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香江控股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

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2019年9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香江控股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现就其中“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中“二、未来12个月的持股计划”的相关内容进行更正如下：

原“二、未来12个月的持股计划”的内容：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计划自 2019�年9月11日起十二个月内无减持计划，同时，信息

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自 2019�年9月11日起十二个月内将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增持不超过总股本的2%， 即不

超过67,915,600股。（截至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公司总股本为3,395,781,424股）

截止本报告签署日，除上述计划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如有实施新的增持计划，将严格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及本公司承诺，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现更正为：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自 2019�年9月11日起十二个月内无减持计划，同时，信息披露

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自 2019�年9月11日起十二个月内将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增持不超过总股本的2%， 即不超过

67,915,600股。（截至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公司总股本为3,395,781,424股）

截止本报告签署日，除上述计划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无其他增持计划。

特此更正。

由此给广大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敬请谅解。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七日

股票代码：

002733

股票简称：雄韬股份 公告编号：

2019-105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30� 日披露了

《关于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9-057），实际控制人张华农先

生通过个人直接持有公司29,611,237股计划自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公司股份7,002,26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

2019年9月16日，公司收到张华农先生出具的《张华农关于减持计划完成的通知》。 截

至2019年9月16日，张华农先生通过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5,26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0%。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股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

张华农 集中竞价

2019年5月28日 22.84 854,700 0.24

2019年5月30日 22.06 910,400 0.26

2019年6月20日 21.29 1,734,900 0.50

2019年9月11日 24.28 400,000 0.11

2019年9月12日 24.11 1,365,000 0.39

合计 - - 22.63 5,265,000 1.50

张华农先生本次减持的股份，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持有的股份（包括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部分）,减持均价为22.63元/股。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张华农

合计持有股份 29,611,237 8.46% 24,346,237 6.9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7,402,809 2.11% 2,137,809 0.61%

有限售条件股份 22,208,428 6.34% 22,208,428 6.34%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

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亦不存在违反股东相关承诺的情况。

2、张华农先生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本次减持数量在前期已披露的

减持计划范围内。

3、截至本公告日，张华农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4、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 结构、股权

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备查文件

张华农先生出具的《张华农关于减持计划完成的通知》。

特此公告。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

600748

股票简称：上实发展 公告编号：临

2019-35

债券代码：

122362

债券简称：

14

上实

01

债券代码：

136214

债券简称：

14

上实

02

债券代码：

155364

债券简称：

19

上实

01

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

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9

年

半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9月9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

一部《关于对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2705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9月10日披露的《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2019年半年度报告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公告》（临2019-34号）。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积极组织相关人员对《问询函》所提及的事项进行逐项落实。鉴于《问询函》所

涉及部分问题的回复尚需进一步核实及完善相关资料，为确保回复内容的准确性和完整性，经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申请，公司将延期至2019年9月24日前回复《问询函》，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公开披露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发布的信息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1186

证券简称：中国铁建 公告编号：临

2019

—

067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PPP

项目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本公司中标以下项目：

1.� 本公司下属中国铁建昆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组成联合体中标贵州省乌当（羊昌）至长顺高速公

路PPP项目。项目采用“股权合作+EPC+使用者付费” 的合作模式，项目估算总投资约为218亿元，项目建设

期3年，收费期30年。

项目资本金为项目总投资的25%，约为54.5亿元，其中，政府出资约19.075亿元，占比35%；社会资本出

资约35.425亿元，占比65%，除项目资本金以外的其余资金由项目公司通过银行贷款筹措。

该项目的投标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批准。

2.�本公司下属中国铁建昆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作为联合体参与方中标贵州省桐梓至新蒲高速公路

PPP项目。 项目采用“股权合作+BOT” 的合作模式，项目估算总投资为123.9亿元，项目建设期为3年，收费

期为30年。

项目资本金为总投资的25%，约为30.975亿元。 其中，政府方出资约9.29亿元，占比30%；社会资本方出

资约21.68亿元，占比70%。 项目公司注册资金暂定2亿元，各股东方按约定股比出资。 社会资本方中本公司

所属单位出资比例为30%。 项目资本金以外的其余资金由项目公司通过银行贷款筹措。

该项目的投标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

000757

证券简称：浩物股份 公告编号：

2019-56

号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9年9月10日召开二〇一九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内容详见《二〇一

九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9-55号） 及修订后的 《公司章

程》。本公司已于2019年9月16日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变更后的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00020642014XY

2、名称：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3、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4、住所：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汉渝大道1558号

5、法定代表人：颜广彤

6、注册资本：陆亿零伍佰壹拾陆万陆仟柒佰柒拾叁元整

7、成立日期：1997年6月23日

8、经营期限：1997年6月23日至长期

9、经营范围：销售：汽车（不含九座以下乘用车）、工程机械、电子设备、金属材料、汽车

装饰材料、农用机械、机电产品；二手车收购、销售；汽车、机械设备租赁；汽车保养技术咨询

服务；制造、销售：柴油机、柴油机发电机组、柴油机配件、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汽车配

件、摩托车、筑路机械及以柴油机为动力的农用机械、柴油机零配件的加工、生产、批发、零

售及代购代销；制造、销售：集成电路、晶元、电脑及附属设备、电脑软件技术开发及晶元研

发、检测；出口本企业自产的计算机显示器、计算机网络产品、计算机外部设备、机械成套设

备及相关技术；制造和销售塑料制品；建筑工程施工及建筑装饰施工；批发与零售建筑材

料、五金（不含消防器材）、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批发煤炭及其制

品、铁矿石、铁矿粉；经营各类商品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

技术除外，法律、法规规定许可经营的各类商品和技术，凭许可证经营）。（以上经营范围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948

证券简称：南天信息 公告编号：

2019-053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混合所有制改革进展情况

暨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控股股东混合所有制改革基本情况

云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拟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南天信息” 或“公司” ）控股股东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工投集

团” ）层面引入战略投资者，开展工投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相关工作，南天信息可能因工投集团混

合所有制改革引入战略投资者而导致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18年3月9

日、2018年4月10日、2018年5月10日、2018年6月12日、2018年7月10日、2018年8月10日、2018年9

月11日、2018年10月10日、2018年11月10日、2018年12月11日、2019年1月10日、2019年2月12日刊

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 《关于重大事项进展暨股票复牌公告》（ 公告编号：2018-012）、《关于大

股东混合所有制改革进展情况暨风险提示公告》（ 公告编号 ：2018-023、2018-028、

2018-038、2018-043、2018-050、2018-057、2018-058、2018-069、2018-078、2019-002、

2019-011）。

二、控股股东混合所有制改革工作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工投集团出具的《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

事项进展情况的通知》，主要内容如下：“由于客观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本次混合所有制改革工作已阶段性终止。 ”

三、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一九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948

证券简称：南天信息 公告编号：

2019-054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9月16日（星期一）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9月16日上午

9:30至 11:30、下午13:00�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9月15

日15:00至2019年9月16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昆明市环城东路455号本公司四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徐宏灿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3名， 代表股份数116,661,768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6.3900%。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名，代表股份数115,896,61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6.151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名，代表股份数765,1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387%。

2、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1名，代表股份数765,15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0.2387%。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0名，代表股份数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名，代表股份数765,1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387%。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关于修改〈南天信息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6,625,10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9686%；反对36,66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31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728,4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2088%；反对

36,6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9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该项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司章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革、杨杰群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

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南天信息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南天信息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一九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755

证券简称：山西路桥 公告编号：临

2019-041

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起诉状，（2019）晋 01�民初字第822号、

（2019）晋 01�民初字第823号、（2019）晋 01�民初字第824号应诉通知书和举证通知书等诉

讼材料。

二、有关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1、当事人

原告：戴汉球、闫杰、吴出忠。

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2、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戴汉球、闫杰、吴出忠3人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415,424.6元；

（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3、事实与理由

原告认为被告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受到投资损失, 原告购买股票的时间在被告虚假陈

述实施日以后,至揭露日之前。 依据《证券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

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三、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公告之日，本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及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由于上述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和判决， 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尚不确定。

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民事起诉状。

2、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 01�民初字第822号、（2019）晋 01�民初字第823号、

（2019）晋 01�民初字第824号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特此公告

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

000755

证券简称：山西路桥 公告编号：临

2019-042

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19）晋01民初530号、667号、668号、672

号、674号、718号《民事判决书》。

二、有关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公司自2018年9月22日至今多次发布了关于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的 《关于诉讼事

项的公告》和《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详情请见：公司自2018年9月22日至今在巨潮资讯

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 公告编号：2018-097、2018-102、2018-114、2018-120、2019-02、

2019-09、2019-019、2019-021、2019-023、2019-028、2019-029、2019-030、2019-030、

2019-038号、2019-039号、2019-041号）。

三、判决情况

1、关于（2019）晋01民初530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25,584.2元；被告承担本案诉

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 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

王彦男投资损失人民币24,583.6元。

2、关于（2019）晋01民初668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5,246.27元；被告承担本案诉

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 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

马克臣投资损失人民币5,246.27元。

3、关于（2019）晋01民初667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3,997.38元；被告承担本案诉

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 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

王亚楠投资损失人民币3,997.38元。

4、关于（2019）晋01民初672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13,089.13元；被告承担本案

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 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

张昭投资损失人民币13,089.13元。

5、关于（2019）晋01民初674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8,600.57元；被告承担本案诉

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 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

唐桂祥投资损失人民币8,600.57元。

6、关于（2019）晋01民初718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206,435.7元、交通费及利息。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 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

李扬投资损失人民币113,065.57元；驳回原告李扬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公告之日，本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及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共收到部分股民诉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109起，法院下达

一审判决书55份（涉及公司赔偿金额共计2,729,268.94元）。

针对一审判决，公司将向法院提起上诉。 因此，上述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对公司本期

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尚不确定。

六、备查文件

（2019）晋01民初530号《民事判决书》；

（2019）晋01民初667号《民事判决书》；

（2019）晋01民初668号《民事判决书》；

（2019）晋01民初672号《民事判决书》；

（2019）晋01民初674号《民事判决书》；

（2019）晋01民初718号《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9月16日

股票代码：

000726 200726

股票简称：鲁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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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

2019-059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9月16日（星期一）下午14：00时。

（2）网络投票时间：交易系统投票时间：2019年9月16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

13:00至15:00；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9月15日下午15：00，结束时

间为2019年9月16日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地点：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般阳山庄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刘子斌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出席情况

1、总体情况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52人、代表股份35,620.1849万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85,812.1541万股的41.509%。 其中，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2人、代表股份18,646.6441

万股，占本公司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945%。 .

2、出席现场会议的情况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3人、代表股份32,926.4250万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85,

812.1541万股的38.370%。 其中，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9人、 代表股份18,643.6941万

股，占本公司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935%。

3、网络投票的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9人， 代表股份2,693.7599万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139％。 其中，B股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的3人，代表股份数2.95万股，占本公司B股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表决结果如下：

1.00《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56,201,

849

329,875,

443

92.609

%

26,326,

406

7.391% 0 0.000%

其中：与会B股股

东

186,466,

441

181,077,

424

97.110

%

5,389,

017

2.890% 0 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 权 比

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96,636,

731

70,310,

325

72.757

%

26,326,

406

27.243% 0 0.000%

其中：与会B股中小投

资者

67,984,

141

62,595,

124

92.073

%

5,389,

017

7.927% 0 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2.00《关于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逐项审议以下议案：

2.01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

总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56,201,

849

329,875,

443

92.609

%

26,316,

306

7.388% 10,100 0.003%

其中：与会B股股

东

186,466,

441

181,077,

424

97.110

%

5,389,

017

2.890% 0 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 权 比

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96,636,

731

70,310,

325

72.758

%

26,316,

306

27.232% 10,100 0.010%

其中：与会B股中小投

资者

67,984,

141

62,595,

124

92.073

%

5,389,

017

7.927% 0 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2.02发行规模

总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56,201,

849

329,646,

143

92.545

%

26,555,

706

7.455% 0 0.000%

其中：与会B股股

东

186,466,

441

181,077,

424

97.110

%

5,389,

017

2.890% 0 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 权 比

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96,636,

731

70,081,

025

72.520

%

26,555,

706

27.480% 0 0.000%

其中：与会B股中小投

资者

67,984,

141

62,595,

124

92.073

%

5,389,

017

7.927% 0 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2.03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总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56,201,

849

329,636,

943

92.542

%

26,564,

906

7.458% 0 0.000%

其中：与会B股股

东

186,466,

441

181,077,

424

97.110

%

5,389,

017

2.890% 0 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 权 比

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96,636,

731

70,071,

825

72.511

%

26,564,

906

27.489% 0 0.000%

其中：与会B股中小投

资者

67,984,

141

62,595,

124

92.073

%

5,389,

017

7.927% 0 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2.04债券期限

总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56,201,

849

329,875,

443

92.609

%

26,326,

406

7.391% 0 0.000%

其中：与会B股股

东

186,466,

441

181,077,

424

97.110

%

5,389,

017

2.890% 0 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 权 比

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96,636,

731

70,310,

325

72.757

%

26,326,

406

27.243% 0 0.000%

其中：与会B股中小投

资者

67,984,

141

62,595,

124

92.073

%

5,389,

017

7.927% 0 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2.05债券利率

总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56,201,

849

329,875,

443

92.609

%

26,326,

406

7.391% 0 0.000%

其中：与会B股股

东

186,466,

441

181,077,

424

97.110

%

5,389,

017

2.890% 0 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 权 比

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96,636,

731

70,310,

325

72.757

%

26,326,

406

27.243% 0 0.000%

其中：与会B股中小投

资者

67,984,

141

62,595,

124

92.073

%

5,389,

017

7.927% 0 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2.06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

总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56,201,

849

329,646,

143

92.545

%

26,555,

706

7.455% 0 0.000%

其中：与会B股股

东

186,466,

441

181,077,

424

97.110

%

5,389,

017

2.890% 0 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 权 比

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96,636,

731

70,081,

025

72.520

%

26,555,

706

27.480% 0 0.000%

其中：与会B股中小投

资者

67,984,

141

62,595,

124

92.073

%

5,389,

017

7.927% 0 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2.07转股期限

总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56,201,

849

329,646,

143

92.545

%

26,555,

706

7.455% 0 0.000%

其中：与会B股股

东

186,466,

441

181,077,

424

97.110

%

5,389,

017

2.890% 0 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 权 比

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96,636,

731

70,081,

025

72.520

%

26,555,

706

27.480% 0 0.000%

其中：与会B股中小投

资者

67,984,

141

62,595,

124

92.073

%

5,389,

017

7.927% 0 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2.08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总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56,201,

849

329,644,

543

92.544

%

26,557,

306

7.456% 0 0.000%

其中：与会B股股

东

186,466,

441

181,075,

824

97.109

%

5,390,

617

2.891% 0 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 权 比

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96,636,

731

70,079,

425

72.518

%

26,557,

306

27.482% 0 0.000%

其中：与会B股中小投

资者

67,984,

141

62,593,

524

92.071

%

5,390,

617

7.929% 0 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2.09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总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56,201,

849

329,646,

143

92.545

%

26,555,

706

7.455% 0 0.000%

其中：与会B股股

东

186,466,

441

181,077,

424

97.110

%

5,389,

017

2.890% 0 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 权 比

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96,636,

731

70,081,

025

72.520

%

26,555,

706

27.480% 0 0.000%

其中：与会B股中小投

资者

67,984,

141

62,595,

124

92.073

%

5,389,

017

7.927% 0 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2.10转股股数的确定方式

总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56,201,

849

329,646,

143

92.545

%

26,555,

706

7.455% 0 0.000%

其中：与会B股股

东

186,466,

441

181,077,

424

97.110

%

5,389,

017

2.890% 0 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 权 比

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96,636,

731

70,081,

025

72.520

%

26,555,

706

27.480% 0 0.000%

其中：与会B股中小投

资者

67,984,

141

62,595,

124

92.073

%

5,389,

017

7.927% 0 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2.11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总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56,201,

849

329,646,

143

92.545

%

26,555,

706

7.455% 0 0.000%

其中：与会B股股

东

186,466,

441

181,077,

424

97.110

%

5,389,

017

2.890% 0 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 权 比

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96,636,

731

70,081,

025

72.520

%

26,555,

706

27.480% 0 0.000%

其中：与会B股中小投

资者

67,984,

141

62,595,

124

92.073

%

5,389,

017

7.927% 0 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2.12赎回条款

总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56,201,

849

329,646,

143

92.545

%

26,555,

706

7.455% 0 0.000%

其中：与会B股股

东

186,466,

441

181,077,

424

97.110

%

5,389,

017

2.890% 0 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 权 比

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96,636,

731

70,081,

025

72.520

%

26,555,

706

27.480% 0 0.000%

其中：与会B股中小投

资者

67,984,

141

62,595,

124

92.073

%

5,389,

017

7.927% 0 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2.13回售条款

总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56,201,

849

329,875,

443

92.609

%

26,326,

406

7.391% 0 0.000%

其中：与会B股股

东

186,466,

441

181,077,

424

97.110

%

5,389,

017

2.890% 0 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 权 比

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96,636,

731

70,310,

325

72.757

%

26,326,

406

27.243% 0 0.000%

其中：与会B股中小投

资者

67,984,

141

62,595,

124

92.073

%

5,389,

017

7.927% 0 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2.14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总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56,201,

849

329,875,

443

92.609

%

26,326,

406

7.391% 0 0.000%

其中：与会B股股

东

186,466,

441

181,077,

424

97.110

%

5,389,

017

2.890% 0 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 权 比

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96,636,

731

70,310,

325

72.757

%

26,326,

406

27.243% 0 0.000%

其中：与会B股中小投

资者

67,984,

141

62,595,

124

92.073

%

5,389,

017

7.927% 0 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2.15向公司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总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56,201,

849

329,870,

843

92.608

%

26,331,

006

7.392% 0 0.000%

其中：与会B股股

东

186,466,

441

181,072,

824

97.107

%

5,393,

617

2.893% 0 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 权 比

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96,636,

731

70,305,

725

72.753

%

26,331,

006

27.247% 0 0.000%

其中：与会B股中小投

资者

67,984,

141

62,590,

524

92.066

%

5,393,

617

7.934% 0 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2.16可转债持有人及可转债持有人会议

总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56,201,

849

329,875,

443

92.609

%

26,326,

406

7.391% 0 0.000%

其中：与会B股股

东

186,466,

441

181,077,

424

97.110

%

5,389,

017

2.890% 0 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 权 比

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96,636,

731

70,310,

325

72.757

%

26,326,

406

27.243% 0 0.000%

其中：与会B股中小投

资者

67,984,

141

62,595,

124

92.073

%

5,389,

017

7.927% 0 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2.17募集资金用途

总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56,201,

849

329,875,

443

92.609

%

26,326,

406

7.391% 0 0.000%

其中：与会B股股

东

186,466,

441

181,077,

424

97.110

%

5,389,

017

2.890% 0 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 权 比

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96,636,

731

70,310,

325

72.757

%

26,326,

406

27.243% 0 0.000%

其中：与会B股中小投

资者

67,984,

141

62,595,

124

92.073

%

5,389,

017

7.927% 0 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2.18评级事项

总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56,201,

849

329,875,

443

92.609

%

26,326,

406

7.391% 0 0.000%

其中：与会B股股

东

186,466,

441

181,077,

424

97.110

%

5,389,

017

2.890% 0 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 权 比

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96,636,

731

70,310,

325

72.757

%

26,326,

406

27.243% 0 0.000%

其中：与会B股中小投

资者

67,984,

141

62,595,

124

92.073

%

5,389,

017

7.927% 0 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2.19担保事项

总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56,201,

849

329,646,

143

92.545

%

26,555,

706

7.455% 0 0.000%

其中：与会B股股

东

186,466,

441

181,077,

424

97.110

%

5,389,

017

2.890% 0 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 权 比

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96,636,

731

70,081,

025

72.520

%

26,555,

706

27.480% 0 0.000%

其中：与会B股中小投

资者

67,984,

141

62,595,

124

92.073

%

5,389,

017

7.927% 0 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2.20募集资金存放账户

总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56,201,

849

329,875,

443

92.609

%

26,326,

406

7.391% 0 0.000%

其中：与会B股股

东

186,466,

441

181,077,

424

97.110

%

5,389,

017

2.890% 0 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 权 比

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96,636,

731

70,310,

325

72.757

%

26,326,

406

27.243% 0 0.000%

其中：与会B股中小投

资者

67,984,

141

62,595,

124

92.073

%

5,389,

017

7.927% 0 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2.21决议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56,201,

849

329,875,

443

92.609

%

26,326,

406

7.391% 0 0.000%

其中：与会B股股

东

186,466,

441

181,077,

424

97.110

%

5,389,

017

2.890% 0 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 权 比

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96,636,

731

70,310,

325

72.757

%

26,326,

406

27.243% 0 0.000%

其中：与会B股中小投

资者

67,984,

141

62,595,

124

92.073

%

5,389,

017

7.927% 0 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3.00《关于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56,201,

849

329,875,

443

92.609

%

26,326,

406

7.391% 0 0.000%

其中：与会B股股

东

186,466,

441

181,077,

424

97.110

%

5,389,

017

2.890% 0 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 权 比

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96,636,

731

70,310,

325

72.757

%

26,326,

406

27.243% 0 0.000%

其中：与会B股中小投

资者

67,984,

141

62,595,

124

92.073

%

5,389,

017

7.927% 0 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4.00《关于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

响及公司采取措施、相关主体出具承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56,201,

849

329,875,

443

92.609

%

26,326,

406

7.391% 0 0.000%

其中：与会B股股

东

186,466,

441

181,077,

424

97.110

%

5,389,

017

2.890% 0 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 权 比

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96,636,

731

70,310,

325

72.757

%

26,326,

406

27.243% 0 0.000%

其中：与会B股中小投

资者

67,984,

141

62,595,

124

92.073

%

5,389,

017

7.927% 0 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5.00《关于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56,201,

849

329,875,

443

92.609

%

26,326,

406

7.391% 0 0.000%

其中：与会B股股

东

186,466,

441

181,077,

424

97.110

%

5,389,

017

2.890% 0 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 权 比

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96,636,

731

70,310,

325

72.757

%

26,326,

406

27.243% 0 0.000%

其中：与会B股中小投

资者

67,984,

141

62,595,

124

92.073

%

5,389,

017

7.927% 0 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6.00《关于公司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56,201,

849

329,646,

143

92.545

%

26,555,

706

7.455% 0 0.000%

其中：与会B股股

东

186,466,

441

181,077,

424

97.110

%

5,389,

017

2.890% 0 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 权 比

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96,636,

731

70,081,

025

72.520

%

26,555,

706

27.480% 0 0.000%

其中：与会B股中小投

资者

67,984,

141

62,595,

124

92.073

%

5,389,

017

7.927% 0 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7.00《关于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56,201,

849

329,646,

143

92.545

%

26,555,

706

7.455% 0 0.000%

其中：与会B股股

东

186,466,

441

181,077,

424

97.110

%

5,389,

017

2.890% 0 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 权 比

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96,636,

731

70,081,

025

72.520

%

26,555,

706

27.480% 0 0.000%

其中：与会B股中小投

资者

67,984,

141

62,595,

124

92.073

%

5,389,

017

7.927% 0 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8.00《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9年-2021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56,201,

849

355,530,

049

99.811

%

671,

800

0.189% 0 0.000%

其中：与会B股股

东

186,466,

441

186,461,

841

99.998

%

4,600 0.002% 0 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 权 比

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96,636,

731

95,964,

931

99.305

%

671,

800

0.695% 0 0.000%

其中：与会B股中小投

资者

67,984,

141

67,979,

541

99.993

%

4,600 0.007% 0 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9.0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56,201,

849

329,875,

443

92.609

%

26,326,

406

7.391% 0 0.000%

其中：与会B股股

东

186,466,

441

181,077,

424

97.110

%

5,389,

017

2.890% 0 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 权 比

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96,636,

731

70,310,

325

72.757

%

26,326,

406

27.243% 0 0.000%

其中：与会B股中小投

资者

67,984,

141

62,595,

124

92.073

%

5,389,

017

7.927% 0 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10.00《关于变更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56,201,

849

355,558,

349

99.819

%

643,

500

0.181% 0 0.000%

其中：与会B股股

东

186,466,

441

186,466,

441

100.000

%

0 0.000% 0 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 意 比

例

反对

反 对 比

例

弃权

弃 权 比

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96,636,

731

95,993,

231

99.334

%

643,

500

0.666% 0 0.000%

其中：与会B股中小投

资者

67,984,

141

67,984,

141

100.000

%

0 0.000% 0 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曹钧 王霁云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方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七日


